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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：

一、公共资源品牌介绍：公共资源是天然存在或生成的自然

资源、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人文公共设施等，具

有鲜明的地方特色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知名度，比如：大

旗头、长岐古村、魁岗文塔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三条

规定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，包括商品商标、服

务商标和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；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，受

法律保护。由此可见，公共资源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商标后就构

成了公共资源品牌，公共资源商标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文化、传统、

地理的深厚沉淀，代表着公共资源的一种品牌价值，是无形资产。

二、我区公共资源商标注册情况：近年来，个人抢注公共资

源商标获取超额利润情况屡屡发生。为了保护我区公共资源，当

时区工商局多次走访镇街和企业，动员相关利益人对部分具备较

高价值的公共资源进行注册保护，但收效甚微。在紧迫性面前，

当时区工商局找到区个民协会，对我区部分公共资源通过预防性

注册的方式，杜绝遭抢注，自 2013 年以来先后成功注册了包括魁

岗文塔、九道谷、大旗头、解放沙、长岐古村等 20 件公共资源商

标。

三、已注册公共资源商标的使用情况：经过近几年区市监局

和区个民协会积极走访、大力推动使用，目前，已有“芦苞温泉”、

“大旗头”、“芦江海鲜舫”等 5 个公共资源商标通过授权许可的

方式由 3 家企业使用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但现实情况是还有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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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已经注册的商标闲置，未投入使用。

四、注册商标长期不使用的危害性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商标法》第四十九条及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规定：注册商标成为其

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

的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。商标

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。

目前，我区已注册的公共资源商标已进入“连续三年不使用”

的关键期限。在此期间，若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商标局申请撤

销该注册商标，将意味着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已经注册成功的公共

资源商标行将流失。其中，区个民协会注册的“奥特莱斯”商标

已被北京的一家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撤销申

请，很快将流失。长此下去，今后“长岐古村”、“大旗头”、“九

道谷”等公共资源商标很可能出现在外省、外市的某个地方、某

家企业，既严重刺激三水人民的感情，又面临有朝一日，我区或

某个单位和组织，想使用这些商标，只能出高价购买使用权的尴

尬境地，因此，使用性保护这些公共资源商标（品牌）刻不容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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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办法、措施和建议：

为了加大力度保护我区公共资源商标，建议要认真落实《佛

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公共资源品牌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佛

府办[2016]17 号）精神，采取强有力措施推动使用。

一、大力宣传，提高公共资源商标品牌保护意识。通过电视、

电台、报纸以及其它新媒体的宣传，使相关单位充分认清公共资

源商标即便进行了注册，也能因为相关权属或管理部门注册公共

资源商标后使用度不够，导致部分公共资源注册后被搁置，存在

被撤销风险；认清公共资源商标使用后的好处及不使用的风险和

后果，切实增强保护意识。

二、推动使用，提升公共资源注册商标的使用效率和质量。

公共资源商标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有效保护，只有用得好，才

能使其升值。目前，我区公共资源商标基本由区个民协会注册持

有，在使用上也主要靠该协会推动，其力度和可信度毕竟有限。

一定要重视政府部门在推动公共资源商标使用方面的关键作用，

通过政府主动宣传，发挥牵线搭桥的纽带作用，发动相关组织和

利益关联人与区个民协会对接，探寻合适的使用机制。

三、激发鼓励机制，推动公共资源商标广泛使用。通过注册

为商标予以保护与开发，公共资源就将转化为区域竞争力和企业

竞争力，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基于这一

点，我区应该建立一定的奖励考核或鼓励使用机制，对相关善意

注册人（组织或企业）、使用人（组织或企业）予以一定的补助补

贴，进行政策上的鼓励引导，积极推动对我区公共资源商标的深

度保护。

本提案联系人：唐宝玉 电话：13889922826 18566091608


